
草案说明 
一、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一）2023年我区政府债务情况 

1．2023 年全区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按照新预算

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号）有关规定，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

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等于上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加上当

年新增债务限额。2022 年，我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79.95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80.17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99.78

亿元。2023年，我区增加一般债务限额 0.6亿元，专项债务

限额 1.35 亿元。2023 年当年核减一般债务限额 7.96 亿元，

核减专项债务限额 7.25亿元。因此，我区 2023年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 166.69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72.81 亿元，

专项债务限额 93.88 亿元。截至 2023 年底，我区地方政府

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为 155.88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70.99

亿元，专项债务 84.89亿元。 

2．2023 年省转贷我区政府债券 22.38 亿元，其中：再

融资一般债券 9.27 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 11.16 亿元，新

增一般债券 0.6亿元，新增专项债券 1.35亿元。 

3．2023年全区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情况。2023 年偿

还到期政府债券 22.03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9.33 亿元，

专项债券 12.7元；兑付政府债券利息 5.43亿元，其中：一

般债券利息 2.36亿元，专项债券利息 3.07亿元。 

（三）2024年全区政府债务纳入年初预算情况 



2024年，全区列入一般公共预算的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

本支出 0.32 亿元，付息支出 2.44亿元；全区列入政府性基

金预算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1.61 亿元，付息支出

3.31亿元。 

二、转移支付说明 

（一）市对我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执行和安排情况 

2023年，市对我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补助39.1亿元，

剔除留抵退税政策影响，同口径比上年决算数减少4.1亿元，

下降16.3%。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35.6亿元，专项转移支

付3.5亿元。 

2024年区级预算草案中，纳入年初预算的市级对我区转 

移支付补助金额为21亿元。其中，预计市级对我区一般性转

移支付补助17.5亿元；预计专项转移支付补助3.5亿元，按

照预算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将上级政府提

前下达的转移支付预计数编入本级预算，我区已将提前下达

的转移支付全部编入预算。 

（二）市对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执行和安排情

况 

2023年，市级对我区下达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补助

0.66亿元，下降17.5%。 

2024年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中，纳入年初预算的市

级对我区转移支付补助金额为0.2亿元，为预计我区收到的

转移支付下达数。 

（三）我区对区镇转移支付执行和安排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执行与安排情况 

2023年，我区对区镇的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为6亿元，

全部为专项转移支付，与上年决算数相比同口径减少16.7%，

原因是受留抵退税政策影响，收入减少。 

2024年区级预算草案中，区对区镇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

付补助29.6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29.6亿元，专项转

移支付7.3亿元。具体分地区分项目预算安排情况见草案表

四十七、四十八。 

2.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执行与安排情况 

2023年，我区对区镇的政府性基金专项转移支付为30.6

亿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10.4亿元，上升51.5%，原因是加

大对区镇的隐性债务化解力度。 

2024年，区级对区镇转移支付补助20.9亿元,较上年执

行数减少9.7亿元，主要原因是预计房地产市场复苏时间尚

早。具体分地区分项目预算安排情况见草案表六十二。 

三、“三公”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情况 

“三公”经费是指区级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

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

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

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

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2024年区级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总额为2348万元，

比上年预算数减少0.2%。其中，因公出国（境）费预算安排

100万元，比上年增加11.1%,主要是增加出国招商次数;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安排1218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减

少1.6%。其中公务用车购置259万元，比上年减少3.5%，主

要是未到公车置换周期，购置公车数量相对于上年有所减少。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959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1.1%，主

要是过“紧日子”减少公车费用；公务接待费预算安排1029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0.5%，基本与上年持平，主要是招

商次数增加。“三公”经费预算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具体预算安排情况

见草案表五十一。 

（二）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2024年机关运行

经费指行政单位（含参公）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

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经费。具体范围包括办公及印刷费、

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

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

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按

此口径，2024年区级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7132万元，比上

年预算数减少1.2%，主要是严格执行中央规定，严控一般性

支出。 

四、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常态化开展在库项目绩效

全生命周期管理，对 1029 个项目开展绩效目标申报和绩效

跟踪管理，对上年度 1065 个部门项目和 229 个部门整体开

展绩效自评审核，金额由去年的 106 亿元增加到 196 亿元。

创新事前绩效评估机制，将绩效管理关口前移，今年 2个政

府投资项目通过事前评估论证，最终核减金额超过 0.7亿元，

有效提升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和资金的使用效益。二

是强化财经秩序专项整治。围绕财经领域重大案件查处、

财经纪律重点问题整治、会计评估行业专项监督等 3 个

重点领域，针对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地方政府债务、国

有资产处置等 9 大类重点问题开展财会监督专项行动，

不断强化财经纪律约束。三是创新财政监督机制。加大监

督检查力度，运用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对重

大项目、重要政策进行监督检查，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高

效。进一步修订完善内控制度，建立了“1+6+N”三个层次

的内控体系，聚力打造内控工作“财政样板”。 

五、草案其他说明 

关于草案中的2023年执行数。本草案中的2023年执行数

为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快报数，在区财政与市财政办理正

式结算后还会发生变动，变动情况将在决算时向人大常委会

报告。 
 


